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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民國99年01月11日行政會議審議通過
中華民國99年05月31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
1、 目的：為提供本校全體教師在資訊化教學上的應用，設備有效運用並維護良好功能，充份發揮設備使用率，特訂定本辦法。
2、 借用對象 ﹕本校正式編制內教師，含代理教師。
3、 借用數量 ﹕可供借用的筆記型電腦數量每學年由設備組整理完後公告之。
4、 借用之程序與時間
	借用類型
	借用期限
	借用時間
	借用程序
	數量
	優先順序

	短期借用
	當日歸還
	每日課前，時間以一至二節為限。
	由需使用之班級資訊股長向設備組按照借用程序辦理。
	8臺
	1

	長期借用
	一學年(可提早歸還)
	每年六月依設備組公告期限，向設備組提出申請。
	洽設備組填寫相關文件，經積分評比後借用。
	數臺
	4

	專案借用
	教師
研究
	申請
期限內
	每年六月依設備組公告期限，簽呈申請。
	由研究專案負責教師擬定研究計畫，敘明計畫內容與欲借用時間，上簽陳校長並經校長核可後借用。
	
	2

	
	指導學生競賽
	
	每年六月依設備組公告期限，簽呈申請。
	由指導教師擬定培訓計畫，上簽陳校長敘明培訓內容與欲借用時間，上簽陳校長並經校長核可後借用。
	
	3


5、 借用歸還時間：每日上午08：00至下午05：00。
6、 作業流程及時間如下：
1、 當學年有借用筆記型電腦之所有教師，請於7月1日前將筆記型電腦繳回設備組，以利整理重新發放。
2、 專案借用筆記型電腦之教師，請附簽呈影本，於7月1日前送交設備組。
3、 長期借用筆記型電腦之教師，請附下列相關表格，於7月1日前送交設備組。
· 筆記型電腦借用積分表
· 教師運用資訊科技融入教學比例調查表
· 教師自製多媒體教材調查表
4、 電腦領用日期為7月18日至8月29日，逾期未領用者視同放棄。
5、 分配原則：因設備資源不足，申請長期借用之教師，將以積分評比做為筆記型電腦領用分配依據，若積分相同時則以抽籤決定。
7、 借用程序：請參考借用流程圖。
8、 
注意事項：
1、 請於7月18日前將筆記型電腦繳回設備組，以利整理重新發放。
2、 借還程序均須會同申請之教師進行測試點交。
3、 借用申請人不得要求特殊機型，應以設備組指定之設備辦理借用。
4、 借用期間，借用人須盡善良保管人與財產保管之責任，並掌握歸還期限，若發生借用設備之相關保管疏失，如遺失、毀損或延誤歸還等情事，申請人須負賠償責任或支付修復費用。
5、 歸還時，設備組與借用申請人當場檢視設備是否正常、配件是否齊全，若有損毀，遺失或人為疏失造成設備損壞，借用人必須按相關財產管理辦法進行賠償處理。
6、 短期借用逾期不還者，該班級停止借用設備一個月並依校規懲處該班資訊股長；長期及專案借用逾期不還者，停止借用設備一學年。
7、 繳回電腦時，請自行將電腦內之個人資料製作備份留存。電腦繳回後，設備組有權刪除任何資料，且不負保存之責。
8、 使用電腦軟體請務必以校內授權之軟體，或合法購置之軟體；若有違反智慧財產權之情形，借用者須自負相關法律責任。
9、 本校筆記型電腦主機底部均貼有原廠封條，使用人應注意保持其完整，不得任意變更或破壞；如在正常使用情形下有脫落、毀損等情形，使用人應通知設備組進行適合之處理。
10、 設備組得就全校資源使用考量，保有隨時中止借用之權利。
11、 借用人應了解本辦法所訂定之借用人之權利與義務，方得進行借用。
9、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審議，陳  校長核定後公告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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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苑裡高級中學筆記型電腦長期借用申請表
姓名：　　　　　　　任教科目：　　　　　　　申請日期：　　　　　　
是否繳交筆記型電腦長期借用積分表(含附加表格)             ○是○否
是否遵守筆記型電腦長期借用辦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○是○否
自算積分：　　　　　　分    審定積分：　　　　　　分(設備組填)

申請說明：
1、 目前可供配發的筆記型電腦數量待整理完後公告。
2、 相關作業流程及時間如下：
1. 當學年有借用筆記型電腦之所有教師，請於7月1日前將筆記型電腦繳回設備組，以利整理重新發放。
2. 學年度有意申請筆記型電腦之教師，請附下列相關表格，於7月1日前送交設備組。
· 筆記型電腦借用積分表
· 教師運用資訊科技融入教學比例調查表
· 教師自製多媒體教材調查表
3. 電腦領用日期為7月18日至8月29日，逾期未領用者視同放棄。
3、 分配原則：因設備資源不足，申請長期借用類型之教師，將以積分評比做為筆記型電腦領用分配依據，若積分相同時則以抽籤決定。
4、 領用電腦之教師，應負保管維護之責，若遺失或經由人為破壞而導致故障損毀，應負賠償或廠商維修費用。
5、 筆記型電腦請使用合法授權之軟體，若有侵犯或違反智慧財產權之情形，教師須自負相關法律責任。
6、 繳回電腦之老師，需將電腦內之個人資料製作備份留存。電腦繳回後，設備組有權刪除任何資料，且不負保存之責。


國立苑裡高級中學筆記型電腦長期借用積分表
申請教師：                  科目：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日期：   年    月    日
1、 以下表格部份，由申請教師行填寫「個人計算」部份，並附相關證明文件影本。
2、 本表需與筆記型電腦長期借用申請表共同繳交。
	積分計算方式，每學年將依本校奬勵方針由教務處予以適切調整。
	積分計算

	加分計算：符合以下者，得累加積分。
	個人計算
	審核狀況
	備註

	個人網頁製作：凡於校內網站，製作教學網頁或教學部落格，網頁一頁以1積分、部落格一頁以1積分計算。(最高以25積分計)
	
	
	

	學科網頁製作：凡於校內網站，全新製作學科網頁者，以25積分計算(每科限加一人，未製作前得預加積分)；維護學科網頁者，以15積分計算(每科限加一人)。(兩者僅採計一項)
	
	
	　　　科

	製作每一份多媒體教材或教案以1積分計算(需繳交電腦檔案)，若公佈於網頁上，另以2積分計算(限校內個人教學網站、個人部落格或校內教學資源庫，未繳交電腦檔案者，不予計分)。(最高以25積分計)
	
	
	

	資訊融入教學節數比例：2%以下以1積分計算，4%以下以2積分計算，以此類推。(需填寫教師運用資訊科技融入教學比調查表)(最高以25積分計)
	
	
	

	合計積分
	
	
	



資訊媒體組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設備組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教務主任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國立苑裡高級中學教師運用資訊科技融入教學比例調查表
教師姓名：　　　　　　任教科目：　　　　　　填寫學期：98年下學期
	
	星期一
	星期二
	星期三
	星期四
	星期五
	本週使用堂數小計

	本週授課堂數小計

	運用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的比率(%)，
取至小數點後一位
(由/計算)

	週次
	使用
堂數
	使用
堂數
	使用
堂數
	使用
堂數
	使用
堂數
	
	
	

	第一週
	
	
	
	
	
	
	
	

	第二週
	
	
	
	
	
	
	
	

	第三週
	
	
	
	
	
	
	
	

	第四週
	
	
	
	
	
	
	
	

	第五週
	
	
	
	
	
	
	
	

	第六週
	
	
	
	
	
	
	
	

	第七週
	
	
	
	
	
	
	
	

	第八週
	
	
	
	
	
	
	
	

	第九週
	
	
	
	
	
	
	
	

	第十週
	
	
	
	
	
	
	
	

	第十一週
	
	
	
	
	
	
	
	

	第十二週
	
	
	
	
	
	
	
	

	第十三週
	
	
	
	
	
	
	
	

	第十四週
	
	
	
	
	
	
	
	

	第十五週
	
	
	
	
	
	
	
	

	第十六週
	
	
	
	
	
	
	
	

	第十七週
	
	
	
	
	
	
	
	

	第十八週
	
	
	
	
	
	
	
	

	第十九週
	
	
	
	
	
	
	
	

	第二十週
	
	
	
	
	
	
	
	

	總計
	
	
	
	
	
	
	
	說明2


說明：
1. 本調查表灰框處務必填寫。
2. 說明2之計算：學期使用總堂數/學期授課總堂數所得。
3. 本週授課堂數以該週實際上課堂數為主(請自行扣除國定假日、校慶及段考之堂數)。
4. 凡授課時利用多媒體教學者，即可視為運用資訊科技融入教學。

國立苑裡高級中學教師自製多媒體教材調查表
教師姓名：　　　　　　任教科目：　　　　　　
	編號
	科目類別
	教材名稱
	檔案類別
	連結的網址
	備註

	1
	

	
	
	
	

	2
	

	
	
	
	

	3
	

	
	
	
	

	4
	

	
	
	
	

	5
	

	
	
	
	

	6
	

	
	
	
	

	7
	

	
	
	
	

	8
	

	
	
	
	

	9
	

	
	
	
	

	10
	

	
	
	
	

	11
	

	
	
	
	

	12
	

	
	
	
	

	13
	

	
	
	
	

	14
	

	
	
	
	



請教師將自製多媒體教材或教案資料填寫，以便設備組彙整。

設備組
※本表不敷使用時請自行影印。

國立苑裡高級中學筆記型電腦使用切結書
本人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任職於國立苑裡高級中學(以下簡稱本校)
擔任　　　　　　班導師/　　　　　科專任教師/　　　　　(行政職稱)
今因教學需要，使用本校教學用筆記型電腦。
配備：□主機  □滑鼠  □變壓器  □電源線  □防盜鎖頭  □背包

財產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本人同意遵守下列事項，並同意如因未遵守下列事項而涉及違法情事時，願無條件承擔全部之刑事及民事責任，概與本校無關。
1、本人保證，不將非法軟體安裝使用於本校之電腦上。
2、本人保證，不以本校之套裝軟體從事商業營利性等軟體之開發。
3、本人保證，不私有拷貝存檔本校所有之套裝軟體或私自借與他人流通使用。
4、本人保證，不私自拆卸及組裝借用之電腦。
5、本人保證，借用之設備如係未善盡保管責任或未正常使用，而招致失竊、遺失、毀損，願意負起賠償責任。

立切結書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章)
身份證字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日期：
設備組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教務主任：
	
